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603668        公告编号：2020-071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鉴于公司6名激励对象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和激励对象第二个限售期因绩效考核未达到“合格”即未

达到解锁条件，公司拟对上述两部分尚未解锁的合计878,7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处理。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878,750 股 878,750 股 2020 年 9 月 4 日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18 年 5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

权处理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事项，包括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披露的《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 

2、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及律师分别发表了相关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0 年 7 月 7 日披

露的《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和《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3、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

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发布了《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

http://www.sse.com.cn）于2019年7月13日和7月31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8），至今公示期已满 45 天，期间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有 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此部分股票共计 253,500

股；此外，因公司加强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次解除限售的绩效考核均未达到

“合格”，所有激励对象现存第二个限售期之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此部分

股票共计 625,250 股（不含上述 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拟对上

述两部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合计数量为 878,750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94 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878,75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250,500 股，具体回购注

销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何腾飞 高级管理人员 

2  施惠虹 中层管理人员 

3  陈马星 中层管理人员 

4  刘连香 中层管理人员 

5  黄永灯 中层管理人员 

6  陈晓华 中层管理人员 

7  刘梅红 中层管理人员 

8  陈丽梅 中层管理人员 

9  陈晨静 中层管理人员 

10  刘芊伶 中层管理人员 

11  林东阳 中层管理人员 

12  林智 中层管理人员 

13  王水 中层管理人员 

14  裴远忠 中层管理人员 

15  吴江锋 中层管理人员 

16  李晓志 中层管理人员 

17  畅守凤 中层管理人员 

18  刘俊伟 中层管理人员 

19  覃再新 中层管理人员 

20  林忠华 中层管理人员 

21  蒋建文 中层管理人员 

22  吴周建 中层管理人员 



23  戴文增 中层管理人员 

24  许建生 中层管理人员 

25  王国兴 中层管理人员 

26  苏树叶 中层管理人员 

27  林海根 中层管理人员 

28  许淑娴 中层管理人员 

29  肖宝海 中层管理人员 

30  江友锋 中层管理人员 

31  王建 中层管理人员 

32  谢道雄 中层管理人员 

33  肖良鹏 中层管理人员 

34  刘必洪 中层管理人员 

35  黄庆亮 中层管理人员 

36  辛立立 中层管理人员 

37  黄永安 中层管理人员 

38  蒋建财 中层管理人员 

39  詹振龙 中层管理人员 

40  刘俊雄 中层管理人员 

41  陈丽娟 中层管理人员 

42  陈明忠 中层管理人员 

43  陈文梅 中层管理人员 

44  郑清发 中层管理人员 

45  方昌钦 中层管理人员 

46  陈庆山 中层管理人员 

47  陈元勇 中层管理人员 

48  黄胜弟 核心骨干 

49  王云才 核心骨干 

50  李昌辉 核心骨干 

51  张坤 核心骨干 

52  吕军 核心骨干 

53  包小平 核心骨干 

54  李世鸿 核心骨干 

55  吴伟沃 核心骨干 

56  陈庆佃 核心骨干 

57  陈生满 核心骨干 

58  刘杰 核心骨干 

59  陈诗文 核心骨干 

60  岳剑敏 核心骨干 

61  王华祥 核心骨干 

62  竺云波 核心骨干 

63  余剑峰 核心骨干 

64  张威 核心骨干 

65  于兆龙 核心骨干 



66  赵稳柱 核心骨干 

67  陈华民 核心骨干 

68  郑兴涛 核心骨干 

69  苏海明 核心骨干 

70  胡文锋 核心骨干 

71  王为军 核心骨干 

72  上官用宏 核心骨干 

73  宋小路 核心骨干 

74  陈铭志 核心骨干 

75  钟秋桂 核心骨干 

76  刘绍周 核心骨干 

77  韩延昭 核心骨干 

78  王盟利 核心骨干 

79  檀儒湖 核心骨干 

80  莫愈久 核心骨干 

81  黄宗耀 核心骨干 

82  张如实 核心骨干 

83  朱贤辉 核心骨干 

84  谢庚长 核心骨干 

85  黄华 核心骨干 

86  蒋文俊 核心骨干 

87  刁文森 核心骨干 

88  欧宾恒 核心骨干 

89  温锦祥 核心骨干 

90  谢盛松 核心骨干 

91  兰贵武 核心骨干 

92  刘如翔 核心骨干 

93  杨建章 核心骨干 

94  陈加威 核心骨干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840992），并向中登公司申请

办理对上述 9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878,75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

户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29,250 -878,750 1,250,5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8,506,752 0 338,506,752 



总计 340,636,002 -878,750 339,757,25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40,636,002股变更为339,757,252

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

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

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

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

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回

购注销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需按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